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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》 第七堂 〈歸戒儀軌—翻邪三歸.五戒〉

第二章 歸戒儀軌

一、翻邪三歸

歸依的學處--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8〈如來性品 4〉:

1.歸依佛，不可歸依世間天神、外道。

2.歸依法，應斷除殺害有情之心。

3.歸依僧，不歸依外道徒眾。

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64：

當知歸依有四正行：一.親近善士，二.聽聞正法，三.如理作意，四.法隨法行。

若有成就此四正行乃名歸依。

二、五戒

1.戒德高勝

《羯磨》註云：《經》云：有善男女布施滿四天下眾生四事供養，盡於百年，不如一日

一夜持戒功德。以戒法類通情非情境故也。

《業疏》：初受戒時，已行三施盡眾生界。故財有量，不及此也。盡形不盜者，已施法

界有情之財；言不殺者，已施法界有情無畏；即用戒法行己化他，即名法施徧眾生界。

財為局狹，集散之法，能開煩惑惱害之門。戒法清澄，故絕斯事。

2.簡人是非

《羯磨》：當於受戒前，具問遮難。故《善生經》云：

汝不盜現前僧物否？

於六親所、比丘、比丘尼所，行不淨行否？

父母、師長有病棄去否？

殺發菩提心眾生否？

弘一大師：若有遮難，懺淨可受五戒，唯污尼或污比丘者，已後不許出家。

科判

戒法（二）歸戒儀軌-- 翻邪三歸

五戒 1.戒德高勝 2.簡人是非 3.預習發戒

4.歎功問相 5.懺悔清淨 6.作法差別 7.料簡雜相


